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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兰调解制度

＠ 齐树洁 ／ 厦门大学法学院

波兰共和 国位于欧洲 中部 ，

面 积 ３ １２６７９ 平 方 千米 ， 人 口

３ ８４３ 万 （ ２０ １ ７ 年 ７ 月 ）。 波兰的

调 解立法经历了一条独特的发

展道路 。 ２０１ ５ 年之前 ，
立法者

并未采用统一立法的模式 ， 而是

在各单行法 中分别规定调解程

序 。 ２００５ 年｛
民事诉讼法修正案 》

首次将调解程序引人民事诉讼

程序 中 。 为进一步促进调解制度

的发展
，
波兰 司法部 、 商务部

共同推动调解制度的统
一

立法 。

２０ １ ５ 年 ９ 月 １
０ 日

， 波 兰 议会

通过 《促进友好型纠纷解决法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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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
下 简称 ２０ １ ５ 年新法 ） ，
该法于

２０ １ ６ 年 １ 月 １
日起施行 。

一

、 波兰调解制度的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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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欧剧变之后 ， 波兰在政

治 、 经济
、
文化等方面都发生

了 巨大 的变化 。 随着私人商业

活动 的 日 益 活跃 ，
民商事 案件

开始 出 现 激增 的趋势 。 但是 ，

转型后 的 司法体系并未 能为 民

众提供有效 的司 法救济途径 。

由于程 序繁琐 ，
通过诉讼强制

履行合 同 的时 间 相当长 ，
诉讼

迟延现象十分严重 ， 这对法院

的公信力产生较大 的负面影响 。

据调查 ，
波兰仅有 １ ．８％ 的公众

认为 法院 审判快速高效 ， 仅有

５％ 的公众认为法院有能力执行

相关判决。

为应对司法危机 ， 波兰政府

积极推进司 法改革 。 １ ９９ 丨 年颁

布的 《劳动法 》 在解决集体劳动

争议纠纷中首次引人调解程序 。

１ ９９７ 年 ，
立法者在 《 刑 事诉讼

法 》 中 引入调解程序 。 ２００４ 年 ，

调解程序开始成为行政诉讼程

序 中 的一部分。 调解程序先后

在劳动关系 、 刑事诉讼 、
行政

关系 、 家事关系 等法律 中 得到

确认后 ， 《 民事诉讼法 》 才 引人

一般 民商事调解程序 。 《 民事诉

讼法 》 还通过修订诉讼费用规

则 ， 鼓励 当事人使用调解程序 ，

并对调解员收费 问题作出 明确

规定 ， 鼓励更多 的专业人士参

与调解服务 。 民诉法明 确规定
，

除特别程序之外 ， 所有 民商事

案件都可以适用调解程序 。

２０ １ ５ 年新法 旨在提升商事

案件通过调解程序解决纠纷的

数量 ， 强化商事企业及其他从

业人员对调解 、 仲裁等友好型

纠纷解决方式的认识 ，
并试 图

改善调解等非诉讼解决方式 的

质量 ， 使它们在处理纠纷过程

中更加经济 、 高效和非正式化 。

该法主要从程序规范 、 组织规范

以及 财政刺激 三个方 面提升 当

事 人使用友好型纠纷解决方式

化解 纠纷的意愿 。 为 了 吸引 企

业采 用调解程序解决 纠纷 ，
新

法甚 至引人税收优惠政策 ， 提

出调 解费用 可 以抵减税费 ，
规

定法官可 以将 调解费用在诉讼

费用 中
一并考虑 。

二 、 调解的程序

波兰法律规定了两种调解类

型 ： 法院外调解与 法院 附设调

解 。 波兰 《 民法》 从合同法角度

对和解作 出规范 。 法院外调解是

指当事人基于调解启动协议 ，
自

主聘请调解员 组织当事人就争

讼案件进行协商解决纠纷 。 当事

人可 以 自 主决定是否参加法院

外调解
，
决定调解员人选

，
协商

有关调解的形式和内容 。

调解 的启 动 基于 当事人之

间 的协议或法 院的转介调解指

示 。

一方当 事人 向 另
一方提 出

调解请求时
，
调解程序正式启

动 。 在法院附设调解程序 中 ， 法

官可根据一方 当事人 申请或 自

主决定发布指令将案件转介调

解 。 若提起诉讼之前 当事人 已

签订调解启 动协议 ， 法 院受理

案件之后应 当根据被告答辩 内

容指示双方进行调解 。 法院仅

提议当事人参加调解 ，
不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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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当事人参加调 解 。

一般而

言 ，
法 院在首次庭 审结束之前

作 出 调解指 示 。 首次庭审结束

之后 ， 法 院可在双方当事人共

同要求下作出 调解指示 。 但是 ，

对于家事事件 ， 法院 可在诉讼

程序的任何阶段提议 当 事人 调

解 。 是否接受法 院调解指示 由

双方当事人 自 主决定 。

调解 员应确定适 当 的调解

会议时 间 和地点 。 若双方当 事

人一致认为无须专 门 召 开调 解

会议进行调解 ， 调解 员 可直接

进行调 解 。 为控制调 解会议费

用 ，
减轻 当 事人 的 负担

，
法律

还明 确 规定调解会议的开 支不

得超过 ５０ 兹罗提 （ １ 兹罗提 大

致相当 于 ２ 元人民 币 ）。 调解程

序结束之后 ， 调解 员应就相关

调解 事项向 争讼案件 的管辖法

院提交调解报告并署 名 。 该报

告应 当 载明 调解的具体时间 和

地点及 当事人姓 名 、 地址 、 调

解 员 等相关信息 。 若当事人最

终达成调解协议 ，
调解 员应将

调解协议 内 容一并 附上 。 若未

能就争讼 案件达成调解协议 ，

调解 员应在 调解报告 中 记录当

事人拒绝达成调解协议的原因 。

在法 院附设调解程序 中 ， 调解

员应将相应调解报告提交给 转

介调解 的法院 。 为促使 当事 人

认识调解程序解决 纠纷的可能

性 ，
２０ １ ５ 年新法要求 当事人提

交诉状时 ， 须告知其是否考虑

过通过调解等其他友好型纠纷

解决方式解决纠纷
；
如果没有 ，

应说明理由 。

２０ １ ５ 年新法增设调解 咨询

会议制度 ，
以增进当事人对调

解程 序的认识 ， 进而促使 当事

人通 过调解程序解决 纠纷 。 审

判长 可以邀请当事人参加
一

个

友好型纠纷解决方式咨询会议 ，

以解答有关调解程序的问题。 该

会议邀请双方 当事 人 的律师代

表 、 专家 、 司法机构人员等参加 。

如果 当事人没有正 当理 由未参

加 上述调解咨询会议 ， 法院 可

能会要求未参 与该会议
一

方当

事人负担参 与该会议一方所产

生的相关费用 。 由 于新制度实

施 的 时间 不长 ， 其效 果还有 待

进一步观察 。

为促进调解程序 的顺利进

行 ，
２０ １ ５ 年新法规定 ， 调解 员

为了解案情 ， 有权查阅相关卷宗 ，

法院应当提供便利 Ｄ 法院在确定

向当事人发出调解指示令后
，
应

当及时将双方当事人 的相关信息

告知指定的调解员 。 此外
，
该法

还规定法官须根据具体案情告知

当事人进行调解的可能性。

当事人可要求法院对其达成

的调解协议进行确认 。 根据审查

结果
，
法院可以对调解协议的部

分乃至全部内容予 以确认 。 法院

审查的重点在 于调解 协议是否

存在违反法律强制规定 、 公序 良

俗以及内容前后矛盾的情况。

当事人在 调解 程序 中 达成

的调解协议与在诉讼程序 中 达

成的 和 解协议具有 同 等效力 ，

即 不仅具有实体法 意义上的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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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效力
， 而 且具有程序法意 义

上 的执行效力 。

一旦 当事人之

间 达成的调 解 协议得到法 院 的

确认 ， 该调解协 议将获得与法

院执行令同等的效力 。

三 、 调解员制度

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
，
波兰 司

法部 ＡＤＲ 委员会发 布调解员行

为规范 。 该行为规范要求 ： 调

解 员 应当确保 当事人能够 自 主

地参加调解 及达成 调解协议 ；

必须保持中立 与公正 ； 应当 确

保调解 的保 密性 ； 准确告知 当

事人调解 的性质及进程 ；
恰当

地帮助 当事人达成解决 纠纷的

协议 。 与此同 时 ，
该委员 会还

向 司 法部提交 了
一份修改调解

立法的 提议 ， 其中 包括调 解员

的资格 、 选任与认证。

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 ９ 日
，
ＡＤ Ｒ 委

员会发布了调解员 道德守则 。 该

守 则 的主要 内 容如下 ： （ １） 主

持调解程序时 ，
调解 员 必须遵

守独立 、 自 主的基本原则 。 （ ２ ）

调解员应就各方当事人的利益

进行调解 。 （ ３） 调解员应当保证

当事人 自 由参与调解 。 （ ４ ） 在调

解 过程 中
， 调解 员应 当确保当

事人了解调解程序 的基本步骤 、

最终 目标 、
调解员 角色及调解

协议的性质 。 （ ５ ） 调解员应 当仅

在一定业务 能力范 围 内提供适

当 的调解服务 ，
避免提供超 出

自 己能力范 围 的调解 服务 。 （ ６ ）

在无法 确认 自身是否能够在 某

一具体案件 的调解过程 中保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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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立时
， 调解员应 当提 出 回避 。

（ ７ ） 调解 员 应当保证调解程序

的绝对保密性。 （ ８ ） 调解 员应

当 确保 自 身与涉案 当事人不存

在任何利益 冲 突 。 （ ９ ） 调解 员

不得收受除调解费之外 当事人

给予 的任何 直接或间接利益 。

（ １ ０ ） 调解员应当合理宣传 自 己

的调解服务 ， 避免误导 当事人

对其资历 、 调解能力 、 实践经验 、

服务范 围及服务费用作 出错误

评估 。 （ １ １ ） 调解员应 当就调解

程序设计的服务 费用及其他相

关费用 问题向 当事人作 出 明 确

的说明 。 （ １ ２ ） 为更好地提供调

解服务 ， 调解员应当努力提高 、

扩展 自 己的调解专业技能 。

从 ＡＤＲ 委 员会发布 的调解

员行为规范及道德守则 的 内 容

来看 ， 调解员主要应承担注意义

务 、 保密义务 、 忠实义务 、 告知

义务等 。 调解员的保密义务主要

是指禁止调解 员未经允许 向 他

人披露调解的相关信息 。 忠实义

务主要是指调解 员应 当基 于当

事人的利益履行职责 ，
不偏不倚

地提供公正的调解服务 。 告知义

务主要是指调解 员 应当 向 当事

人披露 自 身调解服 务 的相关信

息以及调解程序 的相关信息 。

调解程序能否高效 、 顺利地

进行 ， 与调解 员 的专业水平密

切相关 。 波兰 调解 制度的发 展

起步较晚 ， 调解 员 的职业培训

并没有统
一

的 准则与 规范 。 各

类调解培训机构 都可 以根据 内

部规范对调解员进行培训认证 ，

对此也没有相关的监管体系来

确保其培训质量。 为此 ， 司法部

ＡＤＲ 委员会 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０ 月 ２９

日发布 了调解员职业培训标准
，

以 保证调解员具有一定 的专业

水准 。 该标准设定了调解员从业

的基本职业技能与学识的要求 ，

对调解 员培训 机构 、 培训 内 容

作 出详细规定 。 因 此 ， 这一培

训标准不仅可 以 帮助调解组织

及机构有效地培训调解员 ，
而

且可 以 帮助调解员选择恰 当的

调解技能培训课程 。 此外 ， 它

有助于确保调解制度 的专业化 ，

提高公众对调解程序化解纠纷

的信心 。
一般而言 ，

一

名合格

的调解员应当接受不少于 ４０个

课时 的调解理论与实践的培训 ，

并且应获得相应的培训认证。

具有 完全 民事行为 能力 的

自 然人可成为调解员人选。 但

是 ，
现任法官 不能作为 调解员

人选。 接到调解请求之后 ，

一

般专任调解员 不能拒绝 当事人

的调解请求 ， 只有在利 益冲突

等特殊情况下才能拒绝。 为提

高调解程序的质量 ， 提升当事

人对调解程序的信心 ，

２０ １ ５ 年

新法 则对调解 员 的任职条件作

了规定 。 专任调解 员应符合下

列要求 ： （ １ ） 具备调解 的相 关

知识和技能 ； （ ２ ） 年满 ２６ 周岁 ；

（ ３ ） 掌 握波兰语 ； （ ４ ） 未受过

任何刑事处罚 。

无论法院外调 解还是 附设

调解程序 ， 当 事人都有权决定

调解 员人选 。 这充分体现对当

事人 自 主权的尊重 。 然而 ，
为

保障附设调解程序 的效率 ， 在

闭 门会议期 间作 出 转介调解指

示或调解 员人选协商未果 的情

况下 ， 法院可提 出调解 员人选 。

２０ １ ５ 年新法规定法院须根据案

情指定具有 相关专业知识的 调

解员 。

一般而言
，
法院会优先

考虑专任调 解员 。 当 然 ， 当 事

人可根据法 院提供调解员 名册

选择调解 员人选 ， 人选范 围不

受法院限制 。 若不满意法 院提

出 的调解员人选 ， 当事人可共

同再选择其他调 解员 人选 。 为

提高调解员遴选的效率
，
在任

命调解员之前 ， 法院会询 问 当

事人 的意见 。 如 果调解启动协

议中 特别规定 了调解员 人选 ，

法院应 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。

各 国 和各地 区在发展调解

制度时都面临同样
一个问题 ，

即

必须在调解制度化和非制度化 ，

调解职业化和非职业化 ， 调解

的程序化和非程序化之间作 出

价值上的取舍 。 波兰调解制度

的发展也不例外
，
立法者和 司

法者 为此作 出 了 巨大的 努力 。

波兰 主要通过调解制度 的专业

化与职业化来重塑民众对调解

程序的认识与信任 。 这有利于

促进调解 制度 的迅速发展并得

到法官 、 律师以及 当事人的认

同 与 支持 。 ２０ １ １ 年 ７ 月 ， 欧盟

委员会确认波兰 属于 已经执行

《 关于 民商事 调解若干 问题 的

２〇〇８／５２／ＥＣ 指令 》 的国家 。 罾

（ 编辑 ／ 刘敬雷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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